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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年 

第二次会议的审查意见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

法》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

上市规则（2023年 8 月修订）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

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（2023 年修

订）》及《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，山西焦

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独立董事于

2024 年 4 月 19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

门会议 2024 年第二次会议，就审议事项发表如下审查意见： 

一、关于公司与山西焦煤集团财务公司之间关联存贷款

等金融业务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审查意见 

公司 2023 年度涉及山西焦煤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

存款、贷款等金融业务严格按照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执行，

符合监管要求，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

引第 7号--交易与关联交易》的规定。我们认为报告期内涉

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、贷款等金融业务公平合理，没

有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。 

二、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审查意见 

该预案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，符合公司的实际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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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，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同意提交公司 2023

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三、关于制定公司股东未来三年（2024-2026）分红回

报规划的审查意见 

经审阅董事会提交的《关于制定公司股东未来三年

（2024-2026）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》相关材料后，本议案

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，能实现对投资者

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，为公司建立、

健全了持续、稳定且积极的分红政策，有利于增强现金分红

透明度，更好地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。同意

提交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李玉敏、邓蜀平、田旺林、郝恩磊 

 

 

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       

2024 年 4月 19日                 


